
 

 

名　　稱：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11 月 26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事業：指本法第二條第五項所稱之醫療機構，及以衛生福利部（以下

    簡稱本部）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二、再利用：指事業將其事業廢棄物自行或送往再利用機構作為原料、材

    料、燃料、工程填料、土地改良、新生地、填土（地）或經本部認定

    用途之行為。

三、再利用機構：指從事收受事業廢棄物進行前款行為，且經政府機關登

    記有案或依法律規定免辦理登記之農工商廠（場）。

 

第 3 條

屬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公告之事業，於其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經主

管機關核准後，始得於機構內自行再利用；其非屬公告之事業者，得自行

於機構內再利用。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除本辦法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應依附表所列醫療

事業廢棄物種類及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

前項附表所列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用途，有污染環境之虞者，本部得暫停

其再利用；其原因消失時，應即解除之。

事業廢棄物依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得再利用者，得逕依其規

定進行再利用。

非屬第二項附表及前項所列事業廢棄物種類及管理方式者，應經本部審查

許可，取得許可證後，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

 

第 4 條

前條第五項再利用許可之申請，由再利用機構檢具申請書及再利用計畫書

一式十份，向本部為之。

前項再利用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

二、清除計畫。

三、再利用計畫。

四、試運轉計畫。

五、污染防治計畫。

六、再利用產品品管及銷售計畫。



七、異常運作處理計畫。

八、緊急應變計畫。

九、國內外再利用可行性實廠實績或佐證資料。

十、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或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證明文件。

十一、其他經本部指定之文件。

前項各款證明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駐外機構認證之中譯本。

 

第 5 條

再利用機構無前條第二項第九款國內外再利用可行性實廠實績或佐證資料

者，應由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共同檢具試驗計畫申請書及試驗計畫書一式十

份，經本部核准後，進行再利用試驗計畫。

前項再利用試驗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

二、清除計畫。

三、再利用計畫。

四、污染防治計畫。

五、試驗期間之品管計畫。

六、異常運作處理計畫。

七、緊急應變計畫。

八、相關佐證資料。

九、其他經本部指定之文件。

第一項試驗期間，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得向本部申請延長，其延長期

間為三個月，並以二次為限。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於試驗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試驗結果

報本部核准者，得作為國內實績，並依前條規定提出再利用許可申請。再

利用機構於試驗期間產生之剩餘及衍生廢棄物，應依本法第二十八條或第

三十九條規定辦理。

前項試驗結果之內容，應包括本部核准之試驗計畫申請書內規定之運作、

檢測及監測紀錄。

 

第 6 條

前二條及第十二條規定之申請書、再利用計畫書或試驗計畫書經書面審查

，其內容資料欠缺者，本部應於十五個工作日內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

正者，本部得逕予駁回。

申請書、再利用計畫書或試驗計畫書經前項書面審查後，本部得邀集相關

領域學者專家及主管機關實質審查，必要時，得至現場勘查。審查後認其

內容有修正必要者，由本部通知限期修正；屆期未修正者，本部得逕予駁

回。

前二項補正、修正次數，合計不得超過三次。

 

第 7 條



依第四條申請許可再利用者，經本部審查通過後，應發給再利用許可證，

並副知本法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機構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及再利用用途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 8 條

再利用許可證，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再利用機構名稱、地址、負責人。

二、再利用事業廢棄物來源產業、種類（代碼）、名稱、每月許可再利用

    數量及用途。

三、核發日期及有效期限。

四、其他經本部規定事項。

 

第 9 條

再利用機構應依審查通過之申請書、再利用計畫書、試驗計畫書及本辦法

規定，進行再利用。

 

第 10 條

取得再利用許可證之再利用機構於經營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業務前，應與事

業訂定契約書，並於訂定契約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該契約書送本部

備查，並副知再利用機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變更契約

書內容或終止契約時，亦同。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成分及數量。

二、再利用工具、方法、設備及場所。

三、契約書有效期限。

四、該再利用機構因故無法繼續運作時，對其尚未再利用之廢棄物處置方

    式。

五、對突發事件之應變措施。

 

第 11 條

再利用許可證之有效期限，不得逾五年。事業或再利用機構於有效期限屆

滿日三個月前至六個月內，得向本部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不得逾五年；屆

期未申請展延者，其許可證失效，不得從事再利用業務；欲繼續從事再利

用業務者，應重新申請許可。

 

第 12 條

再利用許可證有效期限之展延，由再利用機構填具申請書及再利用計畫書

一式十份，向本部申請。

前項再利用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

二、清除計畫。



三、再利用計畫。

四、再利用產品銷售紀錄。

五、工安環保檢測及監測資料。

六、其他經本部指定之文件。

 

第 13 條

第四條或第五條申請案，經審查通過之再利用申請書、再利用計畫書，或

再利用試驗計畫書（以下簡稱再利用申請書、計畫書或試驗計畫書）內容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事業或再利用機構應依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重新申

請核發再利用許可證或核准試驗計畫：

一、事業廢棄物種類、名稱、屬性或來源製程變更。

二、事業廢棄物實際再利用總數量逾每月許可再利用總數量百分之十。

三、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技術原理改變。

 

第 14 條

再利用申請書、計畫書或試驗計畫書，其下列各款事項之一有變更者，事

業或再利用機構應於變更前，檢具相關資料，報本部核准：

一、試驗計畫之試驗期間。

二、事業廢棄物進廠管制方式或允收標準。

三、進廠事業廢棄物之貯存設施、貯存容量。

四、再利用流程或設施。

五、再利用作業期程。

六、產品名稱、用途或規格。

七、產品檢驗項目、方法或頻率。

八、污染防治方式、設施或規格。

九、再利用後事業廢棄物清理方式。

十、產品庫存量超過貯存容量時之處理計畫。

十一、停業或歇業時未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第 15 條

再利用申請書、計畫書或試驗計畫書，其下列各款事項之一有變更者，應

自事實發生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相關資料，報本部備查：

一、事業或再利用機構之名稱、地址或負責人。

二、清除方式。

三、清除機具或車輛。

四、產品貯存方式。

 

第 16 條

事業廢棄物除附表管理方式或許可文件內容另有規定外，送往再利用機構

再利用前之清除，由事業或再利用機構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自行清除。



二、委託合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三、委託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公民營清除機構清除。

四、委託領有共同清除營運許可證之共同清除機構清除。

不具相容性之事業廢棄物，不得混合清除。

 

第 17 條

事業機構於委託清除或再利用前，應先與再利用機構及合法運輸業、公民

營清除機構或共同清除機構簽訂契約書，並妥善保存三年留供查核。

前項契約書，應包括受託者依法取得清除該類廢棄物之資格或汽車運輸業

營業執照，及已取得該再利用廢棄物種類之再利用登記檢核資格證明文件

影本，並記載下列事項：

一、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成分及數量。

二、清除或再利用之工具、方法及設備。

三、清除或再利用量。

四、契約書有效期限。

五、清除或再利用機構因故無法繼續運作時，對其尚未清除、再利用之廢

    棄物處置方式。

六、對突發事件之應變措施。

七、約定受託者完成處理或再利用後，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格式，提出

    妥善清理書面文件。

八、受託者應配合事業就廢棄物清理情形之查訪。

 

第 18 條

事業對於事業廢棄物清除日期、再利用之種類、名稱、數量、用途及機構

名稱，應作成紀錄。

再利用機構對於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日期、種類、名稱、數量、用途、事

業名稱、產品銷售流向與數量、剩餘及衍生廢棄物之處置，應作成紀錄。

再利用機構之廢棄物收受量、產品量、再利用產品銷售對象、產量、廠內

暫存量及剩餘廢棄物量，應作成營運紀錄。

再利用機構依附表規定或許可內容進行相關檢測時，應將檢測日期、檢測

方法及檢測結果作成紀錄，或以委外檢測報告作為紀錄。

前四項紀錄，應妥善保存三年以上。

 

第 19 條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對於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款相關規定辦理申報。

經本部許可之再利用機構，應於每月十日前，主動至中央主管機關事業廢

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連線申報前條第三項營運之紀錄。

連線申報前條第三項營運紀錄時，其相關軟硬體設施發生故障無法於前項

所定時間前完成者，應於二十四小時內，以傳真方式向本部報備並作成紀

錄；並於修護完成一日內，補行連線申報。



 

第 20 條

本部得派員或委託相關機構、學術團體至事業及再利用機構進行事業廢棄

物再利用之檢查及輔導，並得要求其提供相關文件及說明；事業及再利用

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21 條

再利用機構收受廢棄物、再利用後產製之產品或衍生廢棄物數量，有超過

貯存容量之虞、未依附表管理方式規定或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或產品銷售

有異常情形者，本部得命其停止收受廢棄物。

前項經本部命停止收受廢棄物者，其貯存情形改善後，應檢具改善情形證

明文件報本部核准後，始得恢復收受廢棄物。

 

第 22 條

再利用機構停止營業超過一年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報本部

辦理歇業，並廢止再利用許可。其暫停營業在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者，應

自暫停之日起滿一個月後十五日內，檢具相關資料報本部辦理停業。

再利用機構喪失從事業務能力或一年內無從事廢棄物再利用業務者，本部

得廢止其許可。

 

第 23 條

事業或再利用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廢止其許可：

一、申報資料內容與事實不符。

二、未依許可證及審查通過之申請書與再利用計畫書內容進行再利用，經

    本部命其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三、未依第十三條規定重新申請許可。

四、許可期間內違反第十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或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

    規定，經本部命其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五、再利用機構同時經營廢棄物處理業務時，其廢棄物再利用項目與廢棄

    物處理許可證許可項目相同。

六、經各級主管機關或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其他違法情節重

    大。

違反前項情事且經本部廢止許可再利用者，於三年內不得以相同或類似機

構名稱申請該業務許可；其負責人於三年內不得重新申請為再利用機構之

負責人。

再利用機構經本部廢止許可者，自廢止處分書送達之日起，不得再從事廢

棄物再利用業務。但已收受之未再利用或再利用後之廢棄物，應依本法相

關規定清除處理。

 

第 24 條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涉及輸入、輸出者，應依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辦理，不



適用本辦法規定。

 

第 25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